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疫苗管理法》）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0〕17号）等规定，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卫生健康委起草了《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和意义

最初国家层面未明确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政策，我省规定储存运输费包含在接种服务费中收取，具体由受种者向疫苗接种单位支付，标准为30元/支（其中储存运输费为10元/支）。

2019年出台的《疫苗管理法》规定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送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收取储存、运输费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。2020年2月，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财税〔2020〕17号文件，规定各省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，决定是否向疫苗生产企业收取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。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按照成本补偿原则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。

由于储存运输费的征收对象发生了变化，我省自2020年12月起取消了受种者负担的接种服务费中的储存运输费，接种服务费从30元/支调整为20元/支。截至目前，我省未向疫苗生产企业开征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，疫苗储存运输成本全部由县级自行承担。经过前期调研了解，由于县级疾控机构没有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专项资金保障，还要承担储存运输风险，采购积极性下降，疫苗供应一定程度减少。开征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有利于保障疫苗储存运输资金需要，确保疫苗供需平衡和运输安全性，同时经与企业座谈了解，绝大多数企业赞成收取储存运输费。

综上，为确保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落实，促进“乱收费”“零收费”向“精准收费”转变，特制定此《通知》，拟向疫苗生产企业收取储存运输费。
二、起草过程

为做好《通知》起草工作，2022年11月，财政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卫生健康委组成了专题调研组，赴成都市新都区和绵阳市三台县疾控中心、财政部门和部分接种单位走访调研，与33家疫苗生产企业现场座谈，发放不记名调查问卷征求企业意见，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。2023年6月，专题调研组召开座谈会，全面梳理了收取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科学性，形成了《通知》初稿。目前，拟就《通知》公开征求省市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见，下一步将开展专家论证、社会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工作，并结合各方面意见对《通知》进行修改完善，按程序制发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内容主要为6个部分，具体如下。
一是明确收费主体、收费对象，并对收费条件进行了限定。规定疾控机构承担非免疫规划疫苗配送工作，其在接收疫苗生产企业运送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并验收合格后，向疫苗生产企业收取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，并将疫苗配送至接种单位。同时，规定如疫苗生产企业将非免疫规划疫苗直接配送至接种单位的，各级疾控机构不得征收储存运输费。

二是规定收费标准。拟延续原来由受种者负担时的标准，由疾控机构按10元/支向疫苗生产企业收取储存运输费。目前，全国开征的13个省份收费标准都在6-10元之间，其中云南、贵州、重庆等9个省份均以10元/支标准收取。因此，《通知》拟按10元/剂次标准向疫苗生产企业收取储存运输费。
三是明确票据使用管理。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财政票据。

四是对收费收入资金管理和收缴管理作出规定。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具体收缴办法按照国库集中收缴有关规定执行。收费单位开展相关工作所需经费，在相关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。

五是明确相关监管措施。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，不得自行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对违规多征、减征、免征或缓征收费等行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六是根据我省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，明确文件有效期。《通知》自2024年  月 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9年  月  日。

